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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滕州新闻

““能能人人””帮帮人人办办事事骗骗财财物物1199万万
警方提醒，遇到声称能帮办上学、找工作的“能人”一定要多个心眼

本报枣庄10月14日讯 (记者
甘倩茹 通讯员 牛广印) 11日，
滕州市公安局龙泉派出所和刑事侦
查大队一中队在受害人的指认下，
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张某。张某自6月
份以来，安排子女工作、升学，办理
贷款等事件为由，诈骗他人财物达
19万余元。目前，张某已被刑拘。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张某今年

42岁，是山东滕州人。她从今年6月
份开始，就以不同的身份和理由，骗
取财物共计19万余元。今年6月份，
犯罪嫌疑人张某以能给当事人张某
某的儿子办理进某企业工作为由，
骗取当事人现金73500元。7月份，张
某以能让当事人丁某的孩子到某事
业单位上班，并成为正式员工为由，
骗取丁某现金50000元。尝到甜头之

后，张某在7月份疯狂作案，声称自
己有背景人脉广，骗取更多人的信
任。7月19日，她以能为赵某的孩子
办理上学为由，骗取赵某现金40000

元。同月26日，又以能给王某办理贷
款为由，骗取当事人现金15000元。9

月1日，张某故技重施，以能给宗某
办理贷款为由，骗取宗某现金12000

元。

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张某
利用人的侥幸和投机心理，骗取财
物高达19万元。而当事人发觉被骗
后，都进行了报案。

滕州市公安局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原来张某借钱转手贷款给别人，
办理民间借贷以赚取中间利润。最
近，借钱人资金出现问题，张某也面
临着还款的窘境。于是，张某想到了

利用自己的人脉，以给人找工作、办
理上学、办理贷款等为由，收取“活
动经费”，骗人钱财。

同时办案民警提醒市民，不要
轻信别人，对于声称手有名额，能办
升学、贷款，找好工作的“能人”，市
民一定多个心眼，不再上当受骗。而
市民自己办事时一定要按照正常程
序，不要存有投机心理。

赔偿款未商妥
双方闹进派出所

1 3日上午 1 0

点，三十余名小学
生在滕州市九州清
晏小区前，用手中
的画笔描绘仿古建
筑“善国门”。绘画
老师表示，带学生
来写生既训练了学
生的造型能力，又
能加深对滕州文化
的了解。

本报记者
殷悦 摄影报道

画画门门

本报枣庄10月14日讯(记者 殷
悦) 10月8日，本报在《滕州一公交

冲进路边店》一文中曾报道滕州
一辆26路公交车，因躲避一位横穿马
路的行人，躲避不及撞向了路边门
头一事。13日，因双方就赔偿事宜协
商不和，双方发生了冲突。

马先生告诉记者，事故之后，他
家门店上方的LED屏幕及一侧的玻
璃门都被撞碎了，他的母亲扶着门
往外走的时候触电了，再加上受到
了惊吓，之后便打针。马先生称从7日
事故发生后，老母亲晚上都睡不好
觉，经常做噩梦或者半夜起来哭。随
后，他去公共汽车公司协商，双方在
协商过程中未达成一致，并发生了
肢体冲突，随后马先生向善南 派
出所报了警。

滕州市公共汽车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获赔方如果对赔偿不满意，
可走法律程序解决。滕州市善南派
出所当日出警警官表示，目前事件
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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